
胜科纳米（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胜科纳米（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胜科纳米

股票代码：688757
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市高捷智慧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址或通讯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清林路投资大厦10楼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2026年5月7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15号》”）及相

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

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胜科纳米

（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

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胜科纳米（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中拥

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

他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六、本报告书部分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故可能存在尾数差异，提请投资者注意。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胜科纳米、上市公司、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高捷

本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上交所
公司法
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15号

元、万元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胜科纳米（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高捷智慧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胜科纳米（苏州）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后持股比例降至5%的权益变动行为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
书》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市高捷智慧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址或通讯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清林路投资大厦10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高捷汇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资本：57,622万元

成立日期：2017年11月28日

经营期限：2017年11月28日至2026年9月1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EW0X896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投资管理（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

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

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对未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受托资产

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股权投资；投资咨询。（以上经营范围法

律、行政法规、国务院规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

无。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深圳高捷合伙人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合计

合伙人姓名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高捷智慧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盈富泰克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合伙）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高捷汇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出资（人民币万元）

40,773.00
16,100.00
749.00

57,622.00

出资比例

70.76%
27.94%
1.30%

100.00%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MICHAEL MANLEE

职务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
表

性别

男

国籍

美国

长期居住地

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和地
区的永久居留权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持有

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因自身资金需求减持胜科纳米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十二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胜科纳米于 2026年 4月 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2026-
006）。深圳高捷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的方

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033,1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00%。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完成，仍在减持计划的实施期间内。除上述减持计

划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如有其他的增持或减持计划，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为：信息披露义务人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

亦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自2026年4月29日至2026年5月7日期间，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高捷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

持有的胜科纳米无限售条件流通股3,718,500股，占胜科纳米总股本的0.92%。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

况如下：

信息披露义
务人名称

深圳高捷

减持方式

大宗交易

减持时间

2026 年 4 月 29 日至 2026 年 5
月7日

减持数量
（股）

3,718,500

减持价格区间（元/
股）

25.73-29.37
减持比例（%）

0.92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深圳高捷持有公司股份23,884,07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92%。本次权益变动

后，深圳高捷持有公司股份20,165,57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0%。

股东名称

深圳高捷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
（股）

23,884,070
23,884,070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5.92
5.92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
（股）

20,165,570
20,165,570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5.00
5.00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存在权利限制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任何其他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

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情况。

五、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也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

股东利益的情形。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除本次报告披露的股票减持外，在本报告签署之日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买卖上市

公司股票的情形。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

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

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公司证券事务部，以供投资者查询。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深圳市高捷智慧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授权代表签字：MICHAEL MAN LEE

日期：2026年5月7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简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变动的时间及方

式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

源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12个月内继续增

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胜科纳米（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胜科纳米

深圳市高捷智慧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增加□
减少R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是□
否R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

大宗交易R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23,884,070股

持股比例：5.92%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数量：3,718,500股

变动比例：0.92%
变动后数量：20,165,570股

变动后比例：5.00%
时间：2026年4月29日至2026年5月7日

方式：大宗交易

不适用

是□ 否□ 尚不明确R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将根据证券市场整体状况并结合上
市公司的业务发展情况及股票价格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增加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

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是□ 否R

上市公司所在地
股票代码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有无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江苏省苏州市
688757

广东省深圳市

有□
无R

是□
否R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深圳市高捷智慧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授权代表（签字）：MICHAEL MAN LEE

日期：2026年5月7日

证券代码：688757 证券简称：胜科纳米 公告编号：2026-021
胜科纳米（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
触及5%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深圳市高捷智慧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R
5.92%
5.00%

是□ 否R
是□ 否R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R其他5%以上大股东□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深圳市高捷智慧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R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91440300MA5EW0X896□ 不适用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权益变动触及5%刻度的基本情况

胜科纳米（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深圳市高捷智慧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深圳高捷”）出具的《关于权益变动触及 5%刻度的告知函》以及

《胜科纳米（苏州）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2026年4月29日至2026年5月7日期间，深

圳高捷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3,718,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92%。本次权益变动

后，深圳高捷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 23,884,070 股减少至 20,165,570 股，持股比例由 5.92%下降至

5.00%，权益变动触及5%刻度。现将其相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深圳市高捷智慧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合计

变动前股数（万
股）

2,388.4070
2,388.4070

变动前比
例（%）

5.92
5.92

变动后股数（万
股）

2,016.5570
2,016.5570

变动后比例
（%）

5.00
5.00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R
其他：____

--

权益变动的时
间区间

2026/4/29-2026/5/7
--

资金来源
（仅 增 持

填写）

不适用

不适用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份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2、本次权益变动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前期已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
年4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胜科纳米（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

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6-006），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信息

披露义务人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胜科纳米（苏州）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5、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在减持计划的实施期间内，公司将督促信息披露义务人

严格执行减持相关规定，并及时向投资者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胜科纳米（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证券代码：688757 证券简称：胜科纳米 公告编号：2026-022
胜科纳米（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前，胜科纳米（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丰年君和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丰年君和”）持有公司股份25,071,347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6.22%；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丰年鑫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丰年鑫祥”）

持有公司股份682,70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7%。丰年君和、丰年鑫祥系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25,754,05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39%。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前，公司股东苏州工业园区苏纳同合纳米技术应用产业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纳同合”）持有公司股份17,487,32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34%；苏州同合智

芯半导体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同合智芯”）持有公司股份1,088,94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7%。苏纳同合、同合智芯系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8,576,26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61%。

上述股份均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已于 2026年 3月 25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

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 2026年 4月 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披露了《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

告》（公告编号：2026-006）。因自身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自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

内，丰年君和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3,350,405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的0.83%；丰年鑫祥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682,709股，即不超过公司总

股本的0.17%。因自身资金需求，苏纳同合拟自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949,173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24%；拟自公告披露之

日起 3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 2,847,519股，即不超过

公司总股本的0.71%。同合智芯拟自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236,422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06%。

近日，公司收到股东丰年君和及其一致行动人丰年鑫祥、苏纳同合及其一致行动人同合智芯出

具的《关于减持股份结果的告知函》，截至2026年5月8日，丰年君和、丰年鑫祥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4,033,11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0%；苏纳同合、同合智芯已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4,033,11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0%。上述股东本次减持计划

已实施完毕。具体情况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丰年君和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25,071,347股

6.22%
IPO前取得：25,071,347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丰年鑫祥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与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5%以上股东
682,709股

0.17%
IPO前取得：682,709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苏纳同合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持股5%以下股东
17,487,321股

4.34%
IPO前取得：17,487,321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同合智芯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持股5%以下股东
1,088,941股

0.27%
IPO前取得：1,088,941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第二组

股东名称

丰年君和
丰年鑫祥

合计
苏纳同合

同合智芯

合计

持有数量
（股）

25,071,347
682,709

25,754,056
17,487,321
1,088,941
18,576,262

持有比例

6.22%
0.17%
6.39%
4.34%
0.27%
4.61%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赵丰控制，具有一致行动关系。

—
苏纳同合、同合智芯于 2024年 8月签署了《关于一
致行动关系的确认函》，同意就公司所有经营管理
事项行使股东权利时，各方及其委派代表均将作出
相同的意思表示并保持一致行动，二者具有一致行

动关系。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丰年君和
2026年4月8日
3,350,405股

2026年4月29日～2026年5月8日
集中竞价减持，3,350,405股

26.00～31.02元/股
95,837,496.11元（未扣除交易费用）

已完成
0.83%

不超过：0.83%
21,720,942股

5.39%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丰年鑫祥
2026年4月8日

682,709股
2026年4月30日～2026年4月30日

集中竞价减持，682,709股
27.47～28.23元/股

19,038,383.89元（未扣除交易费用）
已完成
0.17%

不超过：0.17%
0股
0%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苏纳同合
2026年4月8日
3,796,692股

2026年5月6日～2026年5月8日（集中竞价交易）2026年4月13日～2026年4月22日（大宗交易）
集中竞价减持，949,173股

大宗交易减持，2,847,519股
24.33～30.98元/股

101,220,588.77元（不含佣金及手续费）
已完成
0.94%

不超过：0.94%
13,690,629股

3.39%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同合智芯
2026年4月8日

236,422股
2026年5月6日～2026年5月8日

集中竞价减持，236,422股
28.04～32元/股

7,161,022.26元（未扣除交易费用）
已完成
0.06%

不超过：0.06%
852,519股

0.21%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 □否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 √否

特此公告。

胜科纳米（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证券代码：688191 证券简称：智洋创新 公告编号：2026-032
智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智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陈晓娟女士持有公司股

份2,178,17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94%，董事孙培翔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062,568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0.46%，董事张万征先生持有公司股份801,99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35%，副总
经理鲍春飞先生持有公司股份663,43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29%，副总经理王书堂先生持有
公司股份433,05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9%，副总经理胡志坤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35,1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0%，以上股份均为无限售流通股。●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近日收到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计划的告知函》，因股东自身资金需
求，董事陈晓娟女士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200,0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09%），董事孙培翔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50,0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06%），董事张万征先生计划通过集中
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70,0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03%），
副总经理鲍春飞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80,0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03%），副总经理王书堂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80,0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03%），副总经理胡志坤先生计划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50,0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02%）。若
计划减持期间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将根据股份变动对减持数量进行
相应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陈晓娟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2,178,178股

0.94%
IPO前取得：696,000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34,321股
股权激励取得：60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847,857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孙培翔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1,062,568股

0.46%
IPO前取得：324,341股

股权激励取得：30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438,227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张万征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801,998股

0.35%
IPO前取得：327,094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58,494股
股权激励取得：15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266,41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鲍春飞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663,434股

0.29%
IPO前取得：119,200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33,440股
股权激励取得：24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270,794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王书堂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核心技术人员
433,058股

0.19%
IPO前取得：24,200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65,557股
股权激励取得：168,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175,301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胡志坤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核心技术人员
235,100股

0.10%
股权激励取得：142,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93,1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陈晓娟

孙培翔

张万征

鲍春飞

王书堂

胡志坤

减持数量
（股）

400,000
270,000
8,106

160,000
100,000
48,000

减持比例

0.17%
0.12%
0.003%
0.07%
0.04%
0.02%

减持期间

2025/11/28～2026/1/9
2025/11/28～2025/12/8
2025/12/12～2025/12/12
2025/12/11～2026/1/9
2025/11/28～2025/12/10
2025/11/28～2025/11/28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32.15-37.35
32.80-37.10
35.50-35.50
32.15-35.50
34.17-36.90
36.07-36.60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
期

2025年11月6日

2025年11月6日

2025年11月6日

2025年11月6日

2025年11月6日

2025年11月6日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陈晓娟

不超过：200,000股

不超过：0.09%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200,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200,000股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2026年6月1日～2026年8月31日
IPO前取得

股东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孙培翔
不超过：150,000股

不超过：0.06%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50,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50,000股
2026年6月1日～2026年8月31日

IPO前取得
股东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张万征
不超过：70,000股
不超过：0.03%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70,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70,000股
2026年6月1日～2026年8月31日

IPO前取得
股东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鲍春飞
不超过：80,000股
不超过：0.03%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80,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80,000股
2026年6月1日～2026年8月31日

IPO前取得
股东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王书堂
不超过：80,000股
不超过：0.03%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80,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80,000股
2026年6月1日～2026年8月31日

IPO前及股权激励取得
股东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胡志坤
不超过：50,000股
不超过：0.02%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50,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50,000股
2026年6月1日～2026年8月31日

股权激励取得
股东自身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

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1、根据《智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1）公司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陈晓娟、孙培翔、张万征、鲍春飞承诺：
1）自智洋创新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本次发行前已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智洋创新股份，也不由智洋创新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人所持上述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果智洋创新上市

后6个月内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
行价，本人持有智洋创新股票的锁定 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自智洋创新股票上市至本人减持期间，智
洋创新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收盘价和减持价格将相应 进
行调整；

3）上述股份锁定承诺期限届满后，本人在担任智洋创新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智洋创新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
智洋创新股份；

4）智洋创新存在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
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不得减持公司股份；

5）法律、法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对股份锁定和减持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6）上述承诺不因本人职务变更、离职而终止。
（2）公司担任核心技术人员的王书堂承诺：
1）自智洋创新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和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本

次发行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智洋创新股份，也不由智洋创新回购该部分股份；
2）自本人所持首发前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4年内，本人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超过上市时本

人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总数的25%，该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自智洋创新股票上市至本人减持期
间，若因智洋创新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发生变化的，上述减持股份
的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3）法律、法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对股份锁定和减持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4）上述承诺不因本人职务变更、离职而终止。
2、王书堂、胡志坤分别在公司上市后聘任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其中胡志坤亦为公司核心技术

人员，以上人员减持事项按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

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上述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综合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

划，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数量和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
性。本次减持计划系股东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进行的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
响。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上述股东将严格遵守相关
法律法规及相关承诺的要求，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智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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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03 证券简称：大有能源 公告编号：2026-016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8日(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公司机关2号楼2楼东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9
1,498,046,522

62.658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任春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列席10人，其中董事聂振伟因其他公务未能列席会议，独立董事全部列
席会议。2、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其他高管全部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92,238,322
比例（%）
99.6122

反对
票数

217,800
比例（%）
0.0145

弃权
票数

5,590,400
比例（%）
0.3733

2、议案名称：关于《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92,287,022
比例（%）
99.6155

反对
票数

1,593,600
比例（%）
0.1063

弃权
票数

4,165,900
比例（%）
0.2782

3、议案名称：关于《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92,258,922
比例（%）
99.6136

反对
票数

5,678,000
比例（%）
0.3790

弃权
票数

109,600
比例（%）
0.0074

4、议案名称：关于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92,114,022
比例（%）
99.6039

反对
票数

5,851,900
比例（%）
0.3906

弃权
票数
80,600

比例（%）
0.0055

5、议案名称：关于《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92,218,222
比例（%）
99.6109

反对
票数

5,705,600
比例（%）
0.3808

弃权
票数

122,700
比例（%）
0.0083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437,356
比例（%）
70.8173

反对
票数

5,839,100
比例（%）
28.6416

弃权
票数

110,300
比例（%）
0.5411

7、议案名称：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92,261,822
比例（%）
99.6138

反对
票数

183,700
比例（%）
0.0122

弃权
票数

5,601,000
比例（%）
0.3740

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92,111,322
比例（%）
99.6038

反对
票数

5,843,900
比例（%）
0.3901

弃权
票数
91,300

比例（%）
0.0061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1

2

3

4

议案名称

关于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关于《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 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

报告》的议案
关于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执行情况及 2026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14,454,256

14,558,456

14,437,356

14,602,056

比例（%）

70.9002

71.4113

70.8173

71.6252

反对

票数

5,851,900

5,705,600

5,839,100

183,700

比例（%）

28.7044

27.9867

28.6416

0.9010

弃权

票数

80,600

122,700

110,300

5,601,000

比例（%）

0.3954

0.6020

0.5411

27.4738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均已获得参与现场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其中，议案6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义马煤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的关联股东，其持有的1,477,659,766股表决权回避了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河南大周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丽丽、郭征云(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

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议案、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证券代码：603381 证券简称：永臻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2
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深圳睿和恒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深圳睿和恒”）持有永臻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2,948,803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9.67%。
苏州君联相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君联相道”）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7,532,169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3.17%；珠海君联嘉茂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君联
嘉茂”）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7,592,989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3.20%。君联相道与君联嘉茂构
成一致行动关系，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5,125,15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38%。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近日，公司收到股东深圳睿和恒的通知，其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7,117,689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
其中，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2,372,563股(即不
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 4,
745,126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二级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

公司收到股东君联相道、君联嘉茂的通知，因自身资金需求，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
易日后的3个月内，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7,117,680股，即不超
过公司总股本的3%；其中，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
过2,372,56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
份的总数不超过4,745,12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二级市场价格及
交易方式确定。

若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减持股份数量
将相应进行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深圳睿和恒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22,948,803股

9.67%
IPO前取得：22,948,803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苏州君联相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珠海君联嘉茂股权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与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5%以上股东

15,125,158股
6.38%

IPO前取得：15,125,158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苏州君联相道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珠海君联
嘉茂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合计

持股数量（股）

15,125,158

15,125,158

持股比例

6.38%

6.38%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君联嘉茂和君联相道执行事务
合伙人均为拉萨君祺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基金管理人均为君联

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深圳睿和恒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不超过：7,117,689股

不超过：3%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2,372,563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4,745,126股
2026年6月1日～2026年8月31日

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
投资原因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苏州君联相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珠海君联嘉茂股权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不超过：7,117,680股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不超过：3%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2,372,56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4,745,120股
2026年6月1日～2026年8月31日

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
自身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 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

否作出承诺 √是 □否
深圳睿和恒、君联相道、君联嘉茂关于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的承诺：
1、本企业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在本次发行前持

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永臻股份回购本企业所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2、本企业持有公司股份期间，若股份锁定和股份变动（包括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

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规定发生变化，则本企业愿意自动适用更新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
券监管机构的规定；

3、如本企业违反该承诺给永臻股份或相关各方造成损失的，本企业愿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深圳睿和恒、君联相道、君联嘉茂关于持股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本企业未来持续看好发行人及其所处行业的发展前景；
2、本企业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前的股份，将严格遵守已作出的限售和锁定承诺；
3、如果在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满后，本企业拟减持股份的，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

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
4、如果在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满后二十四个月内，本企业拟减持发行人本次发行前已

发行股份（以下简称“首发前股份”）的，应符合以下条件：
①减持方式：本企业减持首发前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②减持价格：届时将综合参考本企业入股发行人的投资成本、发行人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

资产、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或本次发行后，如发生利润分配、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每股净资产、每股发行价格相应进行调整）以及届时的

二级市场价格等因素确定；

③减持数量：每年内减持首发前股份总数不超过届时有效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

限制。

5、本企业减持首发前股份时，将根据《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4号》《上市公司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

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减持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及时、准确地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若前述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被修订、废止，本企业将依据不时修订的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证券监管机构的有关要求进行减持；

6、如本企业违反该承诺给发行人或相关各方造成损失的，本企业愿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系股东根据自身需求自主决定。减持期间内，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和股价情

况等决定是否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减持的时间、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

件的相关规定，相关减持主体不存在不得减持的情形。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公司将
督促股东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